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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分立股东会决议

    根据《公司法》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本公司于   年    月   日召开了公司股东大会，会议由代表    %表决权的股东参加，经代表   %表决权股东通过，作出如下决议；

1、 同意原A公司分立为B公司和C公司、

2、 分立后，B公司注册资本为    万元人民币，C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  万元人民币。
3、 同意调整公司组织机构
4、 同意终止A公司章程，由B公司和C公司制定各自新的公司章程。
  股东：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年    月  日


